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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湖北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专家委员会委员名单  
 

    一、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主 任 委 员：张险峰    省疾控中心主任 

    副主任委员：占发先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 

刘烈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教授 

李  玲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局副局长 

黄凤洪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所长 

郭自国    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检专业高 

级农艺师 

范志勇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工 

    二、专业组

序号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从事专业 职  称 任  职 

    （一）化学危害组（22 人） 

1 郭自国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农产品质检 高级农艺师 顾问 

2 范志勇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检验 正高级工程师 顾问 

3 闻  胜 湖北省疾控中心 食品安全 研究员 组长/秘书长 

4 黄文耀 湖北省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 主任技师 委员 

5 唐  琳 湖北省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6 周  妍 湖北省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7 熊  碧 湖北省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 主管技师(博士) 委员/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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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从事专业 职  称 任  职 

8 高  进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农产品质检 高级畜牧师 委员 

9 王  红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 高级工程师 委员 

10 张  莉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检测 正高级工程师 委员 

11 熊  宁 湖北省粮食局 
粮油食品质量管理

和监测 
正高级工程师 委员 

12 王  鹏 武汉海关 食品检测 研究员 委员 

13 汪春红 武汉大学医学院 卫生毒理学 教授 委员 

14 梅素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卫生检验 教授 委员 

15 夏  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疫、

环境卫生 
副教授 委员 

16 陈翊平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与防控 
教授 委员 

17 梁高道 武汉市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18 周东升 十堰市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19 马蓓蓓 宜昌市疾控中心 卫生检验 主任技师 委员 

20 闵国平 襄阳市疾控中心 卫生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21 李  明 荆门市疾控中心 疫情监测及处置 副主任技师 委员 

22 董四平 荆州市疾控中心 理化检验 主任技师 委员 

    （二）生物危害组（16 人） 

1 张险峰 湖北省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 主任医师 顾问 

2 霍细香 湖北省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研究员/组长 组长 

3 曾莹春 湖北省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主管技师 

(博士) 
委员 

4 余  波 湖北省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主管技师 

(博士) 
委员 

5 李  骏 湖北省疾控中心 
食源性疾病微生物

监测 
副主任技师 委员 

6 王鸣秋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微生物 高级工程师 委员 

7 彭帮柱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教授 委员 

8 陈  智 武汉市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9 马  静 宜昌市疾控中心 病原微生物检验 主任技师 委员 

10 胡  俊 鄂州市疾控中心 病原微生物检验 主管技师 委员 

11 李腊梅 荆门市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主管技师 委员 

12 陈茂义 荆州市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主任技师 委员 

13 郭  芳 随州市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主任技师 委员 

14 柯  俊 黄石市中心医院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15 周义正 荆州市中心医院 临床微生物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16 邹久明 襄阳市中心医院 临床微生物检验 副主任技师 委员 

    （三）产品安全组（18 人） 

1 李  玲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

督局 
公共卫生 主任医师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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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从事专业 职  称 任  职 

2 黄凤洪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 
油料加工 研究员 顾问 

3 樊柏林 湖北省疾控中心 食品毒理安全性评估 主任医师 组长 

4 黎炎梅 湖北省疾控中心 毒理学 主管技师 委员/秘书 

5 唐晓荞 湖北省疾控中心 卫生毒理学 副高 委员 

6 刘  进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 

综合监督局 
食品安全标准 副主任技师 委员 

7 余婷婷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 高级工程师 委员 

8 王素青 武汉大学医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 教授 委员 

9 魏  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流行病学 教授 委员 

10 荆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食品安全 教授 委员 

11 刘  霞 武汉理工大学 中药学 副教授 委员 

12 徐晓云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教授 委员 

13 郭爱玲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微生物 教授 委员 

14 姜发堂 湖北工业大学 
食品软物质及高分

子材料 
教授 委员 

15 周  敏 武汉轻工大学 
食品安全与食品微

生物 
教授 委员 

16 官智勇 武汉轻工大学 食品安全 教授 委员 

17 邓乾春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 

作物研究所 

脂质分子营养与功

能产品创制 
研究员 委员 

18 陈树和 湖北省中医院 中药 主任药师 委员 

    （四）食源性疾病组（17 人) 

1 占发先 湖北省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 主任医师 顾问 

2 刘烈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教授 顾问 

3 刘  爽 湖北省疾控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 副主任医师 组长 

4 龚晨睿 湖北省疾控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 主任技师 委员 

5 欧阳英英 湖北省疾控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 
主管医师 

(博士) 
委员/秘书 

6 何启强 武汉大学医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教授 委员 

7 郝丽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教授 委员 

8 吴晓旻 武汉市疾控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 副主任医师 委员 

9 刘海波 十堰市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 主任医师 委员 

10 肖  曼 宜昌市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 主管医师 委员 

11 邓万霞 襄阳市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 副主任医师 委员 

12 李  旦 荆门市疾控中心 疫情监测及处置 副主任技师 委员 

13 贺  勇 荆州市疾控中心 食品安全 主任医师 委员 

14 吴  鹏 恩施州疾控中心 食品卫生 主管医师 委员 

15 姚  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临床营养、肾病 教授 委员 

16 王宝香 武汉市儿童医院 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 委员 

17 艾耀伟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学 主任医师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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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北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专家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公众健康，保障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相关工作

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

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湖北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

“评估委员会”）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和管理，受湖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风险监测（以下

简称“风险评估或风险监测”）。 

    第三条  评估委员会以保护公众健康和保障食品安全为

宗旨，坚持科学、客观、独立的工作原则，为湖北省制定、修订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和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提供科学咨询和

技术支持。 

    评估委员会以全体会议、专业组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 

    第四条  评估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研判国内外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形式动态进展，指导有

关技术机构开展风险评估科学研究，定期向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

交成果和政策措施建议报告； 

    （二）审议风险评估规划、计划建议，并指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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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议风险评估、风险监测技术报告； 

    （四）提出湖北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建议； 

    （五）解释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结果，依法开展风险交流； 

    （六）承担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风险评估、风险监

测及其他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评估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6 名，委

员若干，秘书长 1 名。 

    主任委员负责全面工作，根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达的

风险评估任务，按照相应程序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副主任委

员协助主任委员开展工作。 

    秘书长负责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有关工作。 

    第六条  评估委员会按照专业领域设化学危害组、生物危害

组、产品安全组、食源性疾病组。评估委员会秘书处（以下简称

“秘书处”）设在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七条  各组设组长 1 名，委员原则上不超过 20 名。各组

分工如下： 

    （一）化学危害组开展环境化学污染物、天然毒素、生产加

工过程来源化学污染物、非法添加物等食品中化学危害因素的风

险评估及其相关工作。 

    （二）生物危害组开展细菌、病毒、寄生虫等食品中生物性

危害因素的风险评估及其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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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品安全组开展湖北省地方特色食品、营养素及其相

关物质、食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等的风险评估或安全性评估及相关

工作。 

    （四）食源性疾病组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分析评估及

其相关工作。 

    第八条  各组根据专业领域承担以下职责： 

    （一）研究提出本专业领域风险评估或风险监测的规划、计

划、优先工作建议； 

    （二）建立科学信息收集机制，组织指导本职业领域风险

隐患信息的收集，跟踪、汇总、分析国内外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风险监测相关的政策与科学信息； 

    （三）指导专项工作组或者临时工作组开展风险评估； 

    （四）审议本专业领域风险评估或风险监测技术报告； 

    （五）提供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结果的解读、交流材料，并

做好风险解读和交流； 

    （六）承担评估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秘书处的职责： 

    （一）管理评估委员会日常事务，组织召开评估委员会相关

会议； 

    （二）协调组织各组开展风险评估或者风险监测相关工作； 

    （三）对风险评估和监测规划、计划，评估监测等相关技术

报告的格式规范性和内容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查，组织上报由评估

委员会审议通过的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等技术报告； 

    （四）协助做好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结果的相关解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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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五）管理评估委员会工作经费； 

    （六）组织落实评估委员会议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工作机制 
 

    第十条  根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下达的风险评估、风险监测

工作计划或者临时任务，秘书处可以按照各组技术领域分工，安

排各组相关的工作任务，并按照相应程序开展工作。 

    第十一条  根据工作需要，各组可以组建专项工作组或者临

时工作组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工作任务涉及两个以上分组时，秘

书处应当协调相关组的委员开展工作。 

    第十二条  组长审定任务实施方案，并报送秘书处备案。结

合工作实际，任务承担组可以邀请其他组委员及评估委员会以外

有关领域专家参与工作。 

    第十三条  专项工作组或者临时工作组依照评估委员会或

者秘书处制定的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开展风险评估，起草相关报

告，经秘书处初步审查后，提交专业组审议。 

    第十四条  各组召开本组委员会会议，审议本专业相关的工

作计划草案或建议、任务实施方案、收集分析风险隐患信息，提

出评估和管理建议、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或者风险监测报告等。 

    第十五条  评估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全体委员参加，审议年度

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事项。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函询、

函审等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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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条  应急风险评估或者临时风险监测相关任务，秘书

处可以委派相关组委员组建临时工作组开展工作。临时工作组由

任务相关组的委员组成，可视需要邀请外部专家参加。临时工作

组提出的技术意见、报告原则上由承担任务的专业组审议。 

    第十七条  评估委员会的各项既定内容按照协商一致的

原则作出，必要时可采取投票方式作出既定。投票委员达到应

参与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且有四分之三以上投票委员应当持

统一意见方为有效，临时应急任务除外。非评估委员会委员不计

入投票人数。 

    第十八条  评估委员会形成的结果、报告和意见建议等由秘

书处报送湖北省卫生健康委。 

 

第四章    委员管理 
 

    第十九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生物、

环境、药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由省级相关部门和相关机构以及

市（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荐，委员经遴选并向社会公示后，

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聘任，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 5 年。 

    第二十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社会责任感强，具有严谨、科学、端正的工作

作风，廉洁自律； 

    （二）目前从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工作，或者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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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所需技术领域密切相关的工作，并在

专业领域具有很高学术威望，或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专业背

景和工作经历能满足专家委员会对专业能力的需求，业务能力

表现突出； 

    （三）截至 2020 年 7月 1 日，年龄原则上在 65 周岁以下，

身体健康。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职称，或中级职称并具

有博士学位。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能积极参加委员会组织的各

项活动，承担并完成委员会交付的各项任务； 

    （四）勤奋敬业，积极参加评估委员会活动，根据需要承担并

完成评估委员会交办的各项工作，履行委员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五）不在食品或化工相关企业任职，且无其他利益冲突。 

    第二十一条  专业组组长除符合第十九条外，还应符合以下

条件： 

    （一）长期从事风险评估、风险监测工作，为任职所在专业

组专业领域专家；具有主持专业组会议所需的组织管理能力； 

    （二）有开展风险评估、风险监测工作的经验，熟悉和了解

委员会各项程序、规则及工作要求； 

    （三）熟悉和了解本领域国内外动态和最新进展；能够保证

安排时间和精力主持专业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委员应当履行以下义务和权利：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章程，开展委员会安排的相关

工作，审议技术报告； 

    （二）完成所在专业组交办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风险监测、

风险研判、风险交流等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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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评估委员会及秘书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四）按时参加委员会会议，科学、及时、公正、明确地

提出意见建议； 

    （五）根据评估委员会需要，参与其他专业组工作，承担

同等义务； 

    （六）履行相关保密义务； 

    （七）委员享有表决权和获得相关资料和文件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应当主动回避可能与自身

利益相关的工作或活动。不得以评估委员会委员名义从事与风险

评估、风险监测无关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工作发生与委员会工作存在

利益冲突的变动时，应主动申请退出评估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评估委员会委员可以连聘。期满未被重新履行

聘任手续的，委员资格自动终止。委员任期内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立即聘任中止或者解聘： 

    （一）担任委员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纪律，或违

反章程从事与委员身份不符的活动； 

    （二）委员所在单位或个人因机构或者职责调整不再从事

风险评估、风险监测相关工作； 

    （三）因个人原因无法履行委员职责，或者在履职期间，因

履职不当出现重大技术性错误； 

    （四）担任委员期间收到委员会会议通知后无故缺席会议

三次及以上，因各种原因总共缺席超过五次以上； 

    （五）委员所在单位不能支持委员履行委员义务，如不能



 — 11 — 

保证参加委员会活动的时间和经费； 

    （六）不再适合担任委员职务的其他原因。 

    第二十六条  秘书处或者专业组根据工作需要，可提出增补

或调整委员人选的建议，按本章程规定聘任。 

 

第五章    经费管理及其他 
 

    第二十七条  评估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纳入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部门预算管理，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委员会相关工作会议； 

    （二）相关部门委托开展的风险评估； 

    （三）风险评估、风险监测报告审议； 

    （四）秘书处日常事务管理； 

    （五）与委员会职责相关的其他必要支出。 

    第二十八条  评估委员会工作经费支出与资产管理严格

按照国家财经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九条  评估委员会各项工作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本章程经评估委员会审议通过，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批准生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